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姓名 张房有

公司总经理姓名 曾庆洪

公司财务负责人姓名 王丹

公司财务部部长姓名 李灿辉

公司董事长张房有、总经理曾庆洪、财务负责人王丹及财务部部长李灿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５５，７８５，３６８，０９７ ４９，３８１，７３１，６９９ １２．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２，８２０，４２９，６０９ ３１，０８９，８５４，０２４ ５．５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３，８２０，３８９ －３７６，１３５，００７

不适用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４３１，７６９，０６１ ８，６４９，５６１，９２８ ４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４２，４２５，１２７ １，８３８，１９７，０３６ ２１．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２０９，９８５，２４３ １，８３７，０５７，１４２ ２０．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９８ ５．８８

上升

１．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５ ０．２９ ２０．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５ ０．２９ ２０．６９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７３０１

户

（Ａ

股

），２９７

户

（Ｈ

股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

注

１）

国有法人

５７．５８ ３，７０５，１２９，３８４ ３，６１７，４０３，５２９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

注

２）

其他

３４．２９ ２，２０６，７０５，１９３

未知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４ １５６，９９６，８２３

未知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４ １１２，０３９，４６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

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８ ３０，７６３，３４４

未知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２ ７，８６９，５１５

质押

７，８６９，５１５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１ ７，２５９，６２７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

组合

其他

０．１０ ６，６４７，８３６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

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０ ６，５９９，７８７

未知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０８ ４，９９９，９３１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２０６，７０５，１９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２０６，７０５，１９３

万向集团公司

１５６，９９６，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９９６，８２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０３９，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０３９，４６０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７２５，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７２５，８５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０，７６３，３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７６３，３４４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６９，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６９，５１５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５９，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５９，６２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６，６４７，８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４７，８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５９９，７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９９，７８７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９９，９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９９，９３１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预付款项

５９９，９７３，７０４ ６４．４９％

存货

１，８２１，６０２，５０３ ３０．３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７５４，９９６，９９５ １６３．３４％

在建工程

８８２，９１９，５４１ －３８．３３％

应付票据

７２３，００２，７０７ －３４．９２％

预收款项

６１２，３１９，９４５ ５３．７３％

其他应付款

１，８９４，８９１，９５０ ７９．７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９７８，６６４，４５２ ２５６９．１９％

应付债券

４，５５４，７０８，４４５ －３７．３６％

营业收入

１２，４３１，７６９，０６１ ４３．７３％

营业成本

１０，８６４，２７９，７３３ ３４．９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１３，７６５，３０２ １２１．２４％

营业利润

２，１６６，０６３，１９９ ３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３，８２０，３８９ １８８．７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１，５８３，０１０ ９６．４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３７，０２５，６３０ ２７０．４１％

变动原因说明：

１

、预付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大，随业务增长而相应增加；

２

、存货：随业务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３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本期新增投资金融资产所致；

４

、在建工程：部分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５

、应付票据：主要是到期支付前期应付票据所致；

６

、预收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随乘用车销量增加，预收整车、配件等款项相应增加；

７

、其他应付款：随业务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是将

６７

亿中期票据从应付债券转入本科目所致；

９

、应付债券：主要是本集团

６７

亿中期票据将于

２０１４

年到期，将其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本报告期发行

４０

亿公司债所致；

１０

、营业收入：

ＳＵＶ

车型

ＧＳ５

获得市场好评，本报告期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１１

、营业成本：随乘用车销售收入增加相应上升；

１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乘用车销量增加相应上升；

１３

、营业利润：主要是

ＳＵＶ

车型传祺

ＧＳ５

销量稳步增加，毛利率上升

４．５

个百分点及主要合营企业产销量恢复增长，业绩有明显提升所

致

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内销量上升，带来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建设广汽研究院新研发基地等长期资产投入，本年无此因素影响导致；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发行公司债

４０

亿元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公司

Ａ

股首次上市时承诺，承诺所持有的本公司

３

，

６１７

，

４０３

，

５２９

股

Ａ

股股份自

Ａ

股股

票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止），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

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避免同业承诺竞争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如下：

（

１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托管、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

股份或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２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或参与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

（

３

）以他方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但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出于投资目的而购买、持有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于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

公司不超过

５％

以上的权益；或因第三方的债权债务重组原因使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第三方不超过

５％

以上的权益的情形不适用于本公司的上述承诺。

（

４

）如果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发现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

务机会，将立即书面通知发行人，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发行人应自收到该

通知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子公司是否有意从事或参与上述业务机会。一经收到

发行人确定有意的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即应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予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

（

５

）如果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因任何原因决定不从事和参与该等新业务，一经收到发行人确定不从事和参与该等新业务的通知，

或发行人未在其收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的通知之日起

３０

日内予以书面回复，则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

外）依据本协议可以自行经营有关的新业务。

（

６

）将来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依照上述第

５

项可能获得的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或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

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将给予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选择权，即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证券市场现行有效的上市规则

允许的前提下，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有权按照法定程序一次性或多次向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收购在

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任何股权、资产及其他权益，或由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依照法定程序选择委托经营、租赁或承包经营广汽工业集

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资产或业务。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房有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２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４

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４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题：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６

亿元，其中广汽集

团按

５０％

的股比增资

３

亿元人民币；并授权经理层具体推进增资项目实施及报批工作，草拟、签署与本次增资的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增资协议、合营合同及公司章程等）。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注册规模：本次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

亿元；

（

２

）发行时间：在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

２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

３

）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

１

年；

（

４

）发行方式：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５

）综合成本：由票面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 票面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评级及发行时点的债券市场情况；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

费、兑付手续费、中介机构服务费等组成；

（

６

）发行对象：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７

）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

８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的人士任意两人依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①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

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批次结构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②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③

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④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⑤

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⑥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建议董事会授权人士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卢飒女士。 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何两位均可行使上述授权，全权办理与本次短

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周一）上午

８

：

３０

在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９８８

号圣丰广场

１０

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３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０８

：

３０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９８８

号圣丰广场

１０

楼多功能会议室

５

、会议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另行公告）；

２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附件

２

：授权委托

书）；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监票人、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二）或之前将填写后的回执（附件

１

）及登记文件（身份证明文件、股东帐户卡及授权文

件等）通过信函、传真等方式寄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时将查验登记材料原件）。

２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以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以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７

：

３０－８

：

３０

，

８

：

３０

以后将不再办理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４８

号成悦大厦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６８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１

联系人：李先生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附件１：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２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或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

（

住址或营业地址

）：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

）：

股东代码

：

联系人

：

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上述内容；

２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本回执填写签署后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广州市东

风中路

４４８

号成悦大厦

１６

楼，邮编：

５１００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１

）。

附件２：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２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 托 人 姓 名

（

自然人签署或法人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

）

股东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备注

：

１、

请用正楷填写本授权委托书

；

２、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做出明确投票指示

（

或相应栏目下填入股数

）；

如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有权自行酌情对议案行使表

决权

；

３、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须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４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理的灵活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注册规模：本次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

亿元；

（

２

）发行时间：在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

２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

３

）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

１

年；

（

４

）发行方式：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５

）综合成本：由票面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 票面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评级及发行时点的债券市场情况；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

费、兑付手续费、中介机构服务费等组成；

（

６

）发行对象：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７

）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

８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的人士任意两人依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①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

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批次结构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②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③

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④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⑤

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⑥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建议董事会授权人士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卢飒女士。 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何两位均可行使上述授权，全权办理与本次短

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治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蔡贵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阮建东

公司负责人张治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贵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阮建东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２８１，９５５，６７５．７６ １，１９９，９９１，４２３．８４ ６．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７０，１７４，７５４．４４ ９０２，３７８，４９１．２８ ７．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６１８，５８９．７６ ２７，０２３，３０４．４４ １２０．６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６５３，３４７，５７０．３６ ４４５，８７２，４５９．０８ ４６．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０，２９２，１７４．２１ ３０，２５８，０００．２５ １６５．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７８，９３６，６７２．１６ ２９，８１８，９１６．８４ １６４．７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５１ ６．７８

增加

１．７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６ 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６ 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５，６２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淮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４．８６ ６１，０７９，０７９ ０

无

吴干建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５，６６９，４６８ ５，６６９，４６８

无

姚祖旺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７ ２，４０５，５４５ ２，４０５，５４５

无

彭光全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４ ２，３４７，７７０ ２，３４７，７７０

无

杜远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２ ２，３２１，４３７ ２，３２１，４３７

无

徐丰盛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１，５９３，７７１ ０

无

陈永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５ １，４８２，７１５ ０

无

姜长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０６２，６００ １，０６２，６００

无

杨胜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０６２，６００ １，０６２，６００

无

高惠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１，０１９，３６５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淮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０７９，０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０７９，０７９

徐丰盛

１，５９３，７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９３，７７１

陈永强

１，４８２，７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２，７１５

高惠燕

１，０１９，３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９，３６５

安徽理工大学

７７７，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７，５０１

罗凤英

６９４，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４，０２０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爆破技术研究所

６４７，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７，２６６

北京中煤雷耀经贸联合公司

４３２，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２，５５３

陶云燕

３９９，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3９９，６３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３８１，１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１，１５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帐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１１１

，

６０９

，

８３８．２６

元，期初余额为

７８

，

９３３

，

７９１．４７

元，期末比期初增加

３２

，

６７６

，

０４６．７９

元，增长

４１．４０％

，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增加

７

，

４０４

，

１９５．８７

元，二是公司对

大客户采取优惠政策，购买商品实行

＂

铺底金

＂

，货款于年度终了一次收回。

２

、预付帐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６１

，

２６０

，

８２６．２１

元，期初余额为

２４

，

７６２

，

３５４．４４

元，期末比期初增加

３６

，

４９８

，

４７１．７７

元，增长

１４７．３９％

，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新建乳化生产线预付技术转让费

及工程款增加

２２

，

７８８

，

６７３．２５

元，二是子公司雷鸣爆破公司预付的工程款增加

３

，

９２０

，

０５６．５０

元；三是子公司铜

陵雷鸣双狮购买设备发票未到增加

３

，

５１６

，

００２．１５

元。

３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３５

，

３９０

，

５３４．１１

元，期初余额为

２２

，

８３７

，

５５５．５１

元，期末比期初增加

１２

，

５５２

，

９７８．６０

元，增长

５４．９７％

，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本部增加往来款

４

，

１４６

，

４３４．４６

元；二是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增

加

５

，

４５６

，

３４０．５１

元，主要是子公司湘西自治州瑞安爆破公司预付湘西自治州路桥公司的

４００

万元质量保证金。

４

、 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余额为

１６

，

０１８

，

２５６．９１

元， 期初余额为

１１

，

６７８

，

８０３．１２

元， 期末比期初增加

４

，

３３９

，

４５３．７９

元，增长

３７．１６％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徐州民爆器材公司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华丰爆破公司由

于股权结构和比例的变化， 徐州民爆器材公司对其由原来成本法核算变为权益法核算而增加

３

，

４９１

，

４７５．０８

元。

５

、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为

３６

，

０６７

，

８９５．９７

元，期初余额为

１９

，

６３２

，

６３８．４５

元，期末比期初增加

１６

，

４３５

，

２５７．５２

元，增长

８３．７１％

，增加的主要项目有：雷鸣红星新厂区工程增加

７

，

０８１

，

８５６．５９

元、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

２．２

万吨乳化生产线和新建仓库等工程增加

８

，

００４

，

０５１．３２

元。

６

、预收账款报告期末

２４

，

１９４

，

５５３．７８

元，比期初

９

，

７４８

，

６１３．９２

元增加

１４

，

４４５

，

９３９．８６

元，增长

１４８．１８％

，增加

的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雷鸣爆破公司预收工程款增加

７

，

３９５

，

６８４．６６

元，二是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增

加

２

，

１３２

，

３７１．５６

元。

７

、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８０

，

２９２

，

１７４．２１

元 ， 上年同期为

３０

，

２５８

，

０００．２５

元， 同比增加

５０

，

０３４

，

１７３．９６

元， 增长

１６５．３６％

，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开始增加合并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报

表，该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６

，

９０９

，

０８９．６５

元，而去年同期无金额。

８

、本报告期现金流量净增加额为

－８

，

９４８

，

４２６．３２

元，比上年同期

－２３

，

９８５

，

５２４．５５

元增加

１５

，

０３７

，

０９８．２３

元，

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

，

６１８

，

５８９．７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

，

５９５

，

２８５．３２

元，主要是增加合并湖南

雷鸣西部民爆报表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５７

，

１８２

，

２５０．４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净支出

１４

，

１９１

，

１７２．０９

元，增加支出的主要原因是雷鸣红星新厂区工程和湖南雷鸣西部民爆公司的项目工程支出所致，筹资

活动增加净支出

３

，

３６７

，

０１５．００

元，主要是支付的红利款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履行情况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吴

干

建

等

１７３

名

自

然

人

若吸收合并西部民爆方案在

２０１２

年实施完毕

，

则

自该年度起三年内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

以

下简称

“

补偿测算期间

”），

标的资产在该三年度内

实际扣除非经常损益净利润不低于

《

资产评估报

告书

》

预测的该三年度内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

润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４，９３３．３３

万元

、５，５９１．０３

万元和

６，０５９．８８

万元

。

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

，

若在补偿测算期间任一年度标的

资产实现的实际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数低于

该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

则交易对方承诺就不足部

分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盈利补偿

。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期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报告期内

，

吴干建等

１７３

名自然人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吴

干

建

等

１７３

名

自

然

人

吴干建等

１７３

名自然人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雷鸣科

化股份或在以西部民爆现有资产成立的经济实体

（

及其投资成立的其他经济实体

）

工作期间

，

除直

接或间接持有雷鸣科化股份外

，

不以任何形式

（

包

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

资

、

合作

、

联合经营

）

从事

、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民

用爆炸物品的生产

、

销售

、

炸药用瓦楞纸箱包装等

业务

，

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从事上述业务的经

济实体

。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期限

：

长期履行

报告期内

，

吴干建等

１７３

名自然人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

股

份

限

售

吴

干

建

等

１７３

名

自

然

人

因本次吸收合并而取得的雷鸣科化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份

（

包括因雷鸣科化

送股

、

转增股本而相应获得的股份

）；

在上述期限

届满后

，

换股股东担任原西部民爆资产对应主体

（

指以该等资产另行设立的雷鸣科化子公司

）

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

，

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

其持有雷鸣科化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期限

：

长期履行

报告期内

，

吴干建等

１７３

名自然人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

其

他

吴

干

建

等

１７３

名

自

然

人

１、

重组西部民爆完成后

，

交易对方不谋求雷鸣科

化董事

、

监事席位和管理层职位

，

也不单独或联合

推荐或选举其他人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或

高管职位

。 ２、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交易对方不谋

求对雷鸣科化单独或联合的控股权

，

不采取一致

行动

，

在雷鸣科化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议案时

，

均根

据自身意愿

，

独立行使相关权利

，

不进行任何一致

行动的安排

，

不向雷鸣科化其他股东征集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

。 ３、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交易对

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经提前

３０

日通知雷鸣科化并

经雷鸣科化书面同意

，

不通过增持

、

协议

、

合作

、

关

联方关系等任何途径扩大对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

比例

；

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违反该承诺获得

雷鸣科化股份的

，

将按雷鸣科化要求予以减持

，

减

持完成前不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 ４、

因本次吸

收合并而获得的雷鸣科化股份自登记日起三年

内

，

交易对方承诺不行使所持雷鸣科化股份的表

决权

。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期限

：

长期履行

报告期内

，

吴干建等

１７３

名自然人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

？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淮

矿

集

团

公司控股股东淮矿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

同时承

诺

：

淮矿集团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自本次增持之日

起算

）

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雷鸣科

化股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雷鸣科化总股本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

同时承诺

，

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雷鸣科

化股份

。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期限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报告期内

，

淮矿集团已

严格履行完毕上述承

诺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

Ｂ０２３

版

、

上海证券报

１５

版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了

《

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完成结果公告

》（

公告

编号

：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在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

淮

矿集团通过二级市场

累计买入雷鸣科化股

票

４９３，８１９

股

，

累计增

持比例未超过雷鸣科

化总股本的

２％，

同时

，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

其所持有的雷鸣科化

股份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增加合并雷鸣西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幅度增

长。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治海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５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书面、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了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参会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治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９

名。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治海先生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决议聘任赵世通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９

名。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附件：赵世通先生简历

赵世通，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安徽淮北人，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入党，本科学历，高级政

工师。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淮北师范学校普师专业学生；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沈庄矿职工子弟学校教

师；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沈庄矿宣传部干事；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沈庄矿绿原公司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金岩高岭土公司煅烧厂厂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矿

集团”）孙疃矿政工部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淮矿集团组织（人事）部科长、副处级组织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

任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５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３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幅

度增长。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２７．７２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２７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并西部民爆报表及部分子公司经营状况改善，预计公司全年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

比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为准，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另行披露年度业绩变化的详细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３１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

１４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２

人。 吴菊民董事、程峰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高国富

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

１．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高国富先生、财务负责人顾越先生、总精算师张远瀚先生及副总会计师王莺女士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年末增

／ （

减

）（％）

总资产

７４１，３４９ ６８１，５０２ ８．８

股东权益

（

注

） １００，８３７ ９６，１７７ ４．８

每股净资产

（

元

）（

注

） １１．１３ １０．６１ 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 （

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８２７ ４３，２０３ （１２．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１７ ５．０２ （１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 （

减

）

（％）

营业收入

１４９，６２８ １３２，０６２ １３．３

净利润

（

注

） ８，０８１ ３，１３５ １５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注

） ０．８９ ０．３６ １４７．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注

） ０．８９ ０．３６ １４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注

） ８，０４２ ３，１２０ １５７．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

注

）

０．８９ ０．３６ １４７．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注

） ８．２ ４．０

增加

４．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注

）

８．１ ３．９

增加

４．２

个百分点

注：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１２ １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 １６

企业取得子公司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１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１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３） （１４）

合计

１０ ３９

２．３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１，５２８

家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５４，４９２

家

，Ｈ

股股东

７，０３６

家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份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３０．５７％ ２，７７０，４５５，８０６ ＋３９，７８０ － － Ｈ

股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１７％ １，２８４，２７７，８４６ － － １８９，７１７，８００ Ａ

股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６９％ １，２４０，９６３，０２７ － － － Ａ

股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７％ ４６８，８２８，１０４ － － － Ａ

股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６８％ ４２４，０９９，２１４ － － － Ａ

股

上海久事公司

２．７７％ ２５０，９４９，４６０ － － － Ａ

股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２％ １７４，３３９，３９０ － － － Ａ

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

户

０．８７％ ７８，４１２，７２７ － ７８，４１２，７２７ － Ａ

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０．７６％ ６８，８１８，４０７ － － － Ａ

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８％ ４３，２５３，６８８ ＋４９９，９１２ － － Ａ

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７７０，４５５，８０６ Ｈ

股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８４，２７７，８４６ Ａ

股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２４０，９６３，０２７ Ａ

股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６８，８２８，１０４ Ａ

股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２４，０９９，２１４ Ａ

股

上海久事公司

２５０，９４９，４６０ Ａ

股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４，３３９，３９０ Ａ

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８１８，４０７ Ａ

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３，２５３，６８８ Ａ

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４３，１７３，３３６ Ａ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是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本公司未知其之间有否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注：

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Ａ

股）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

Ｈ

股）的登记股东名册排列。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 因联交所并不要求客户向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申报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

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的规定，当其持有股份的性质发生变化（包括股份被

质押），大股东要向联交所及公司发出通知。 截止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公司未知悉大股东根据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

ＸＶ

部发出的上述通知。

§３ 季度经营分析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 本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１

，

３８４．５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９．０％

。 其中： 人寿保险业务收入为

７６８．６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

；财产保险业务收入为

６１５．２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

。

人寿保险业务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人寿保险业务收入为

７６８．６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

，其中：新保业务收入

２８７．６４

亿元，

续期业务收入

４８０．９６

亿元。 营销渠道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实现新保业务收入

１０５．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４％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比

（％）

保险业务收入

７６，８６０ ７４，９３８ ２．６

营销渠道

４５，６３５ ３９，８４６ １４．５

银行渠道

２６，２０５ ２８，３９１ （７．７）

直销渠道注

５，０２０ ６，７０１ （２５．１）

注：直销渠道含电网销等业务。

财产保险业务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财产保险业务收入为

６１５．２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

，其中：车险业务收入

４６８．３６

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８．１％

；非车险业务收入

１４６．９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６％

。 电网销业务保持较快发展，收入达到

９８．７２

亿

元，同比增长

３７．６％

；交叉销售业务收入为

２３．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１％

，电销及交叉销售收入占产险业务收入的

比例达到

１９．８％

。

受三季度以来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预计全年的综合成本率较上半年有所上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比

（％）

保险业务收入

６１，５２９ ５２，０５１ １８．２

机动车辆险

４６，８３６ ３９，６５９ １８．１

非机动车辆险

１４，６９３ １２，３９２ １８．６

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管理资产达到

７

，

５８４．０２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１０．４％

，其中：集团投资资产

６

，

８２１．２８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８．７％

；第三方管理资产

７６２．７４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２７．４％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

（％）

集团管理资产

７５８，４０２ ６８７，２０５ １０．４

集团投资资产

６８２，１２８ ６２７，３２８ ８．７

第三方管理资产

７６，２７４ ５９，８７７ ２７．４

太保资产第三方管理资产

４０，７２８ ２８，３５５ ４３．６

长江养老受托管理资产

３５，５４６ ３１，５２２ １２．８

集团投资资产投资组合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

（％）

投资资产

（

合计

） ６８２，１２８ ６２７，３２８ ８．７

按投资对象分

固定收益类

５７３，９８０ ５３３，２７４ ７．６

－

债券投资

３７１，２６９ ３３１，００６ １２．２

－

定期存款

１５６，２０４ １６４，２９７ （４．９）

－

债权投资计划

３４，２４４ ２８，３４１ ２０．８

－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注

１ １２，２６３ ９，６３０ ２７．３

权益投资类

８１，３１４ ６２，７１５ ２９．７

－

基金

３２，３９０ ２８，５１６ １３．６

－

股票

３２，７７５ ２７，０５８ ２１．１

－

理财产品

７，１００ － ／

－

其他权益投资注

２ ９，０４９ ７，１４１ ２６．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８５０ ６，３４９ ７．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９，９８４ ２４，９９０ （２０．０）

按投资目的分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３５６ １，７１４ ３７．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８１，０２９ １３５，８１５ ３３．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６３，５４８ ２４８，７６６ ５．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 － ／

贷款及其他注

３ ２３５，１８４ ２４１，０３３ （２．４）

注：

１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存出资本保证金、保户质押贷款及理财产品等。

２

、其他权益投资包括非上市股权等。

３

、贷款及其他主要包括定期存款、货币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保户质押贷款、存出资本保证金、归入贷

款及应收款的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４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３５６ １，７１４ ３７．５

增加该类投资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０１ １，１１５ （５５．１）

短期资金融出业务减少

应收保费

５，９１３ ４，０４１ ４６．３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应收分保账款

２，７０２ ４，１３６ （３４．７）

时点因素

保户质押贷款

７，６４３ ５，７００ ３４．１

业务增长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８１，０２９ １３５，８１５ ３３．３

增加该类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 － ／

对新增合营公司的投资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２，３９７ １，５９６ ５０．２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应付利息

４４０ ２６６ ６５．４

应付次级债利息的时点因

素

长期借款

１８８ － ／

新增子公司并表因素影响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２３，６７４ １６，６０６ ４２．６

利息

、

分红

、

投资买卖价差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２ ６６ （３６．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变动

汇兑

（

损失

） ／

收益

（２２１） ６ （３，７８３．３）

外币资金增加及汇率波动影响

退保金

（１４，８９５） （９，３０１） ６０．１

银保渠道产品退保增加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４８９ ２３２ １１０．８

分出业务增长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６９２） （４，１７５） （８３．４）

投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３ ２２ １４０．９

营业外收入增加

、

营业外支出减

少

其他综合损益

（２５１） ４，５６１ （１０５．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

４．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资产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长江养老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及期货条例 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

经不时修订或补充

大股东

具有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含义

，

指拥有公司股本权益的人

，

而其拥有权

益的面值不少于公司有关股本面值的

５％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上海召

开。 会议由高国富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４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２

人，其中：吴菊民、程峰因其他

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高国富出席会议并表决。本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其商定报酬原则，授权管理层根据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董事会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顾越先生等高管职务续聘的议案》

同意续聘顾越先生为本公司常务副总裁，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孙培坚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曹增和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黄雪英女士为本公司信息技术总监，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陈巍先生为本公司审计总监、审计责任人，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俞斌先生为本公司助理总裁，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李洁卿先生为本公司风险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续聘张远瀚先生为本公司总精算师，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人员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方林先生职务续聘的议案》

同意续聘方林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方林先生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潘艳红女士职务聘任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艳红女士为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并同意其聘任职位的薪酬标准。 潘艳红女士的任职

自中国保监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生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潘艳红女士聘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

顾越先生简历

顾越先生，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太保产险董事，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 顾先生曾

任本公司苏州分公司及南京分公司总经理，太保寿险监事长，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及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审计总

监、审计责任人、副总裁，太保资产监事长，太保香港董事。加入本公司之前，顾先生曾任职于上海市统计局。顾

先生拥有

ＥＭＢＡ

学位，经济师职称。

孙培坚先生简历

孙培坚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太保产险董事，太保寿险董事，太保资产董事，太保投资（香港）董事。 孙

先生曾任本公司再保险部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等。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孙先生曾

任职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保险业务部。 孙先生拥有硕士学位，

ＥＭＢＡ

学位，经济师职称。

曹增和先生简历

曹增和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曹先生曾任辽宁省政府办公厅正处级秘书，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辽宁省（沈阳）分公司副总经理、总公司政策研究室（研究所）副主任（副所长）、国外业务部副总经

理，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沈阳市政府对外经贸委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驻北美洲总代表

处总代表，美国北美国际有限公司总裁（中资），美国汉默尔顿太平洋金融控股公司执行总裁。 曹先生拥有经济

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黄雪英女士简历

黄雪英女士，现任本公司信息技术总监、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 加入本公司之前，黄女士为埃森哲咨询公

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负责领导大中华区保险行业咨询业务。 黄女士曾在毕马威咨询公司（后更名为毕博管理咨

询）长期任职，先后负责保险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开发和实施，保险行业的团队建设、业务拓展和项目管理等。 黄

女士拥有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陈巍先生简历

陈巍先生，现任本公司审计总监、审计责任人。 陈先生曾任本公司伦敦代表处首席代表、太保香港董事兼

总经理、太保寿险董事会秘书、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太保资产监事长。 陈先生拥有硕士学位，英国特许保险协会

会员（

ＡＣＩＩ

）资格、工程师职称、经济师职称。

俞斌先生简历

俞斌先生，现任本公司助理总裁，太保在线总经理。 俞先生曾任太保产险非水险部副总经理、核保核赔部

副总经理、市场研发中心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市场总监、副总经理等。 俞先生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上海

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李洁卿先生简历

李洁卿先生，现任本公司风险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太保资产董事。 李先生曾任太保

产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再保险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太保产险业务管理中心总经理、承保

总监等。 李先生拥有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张远瀚先生简历

张远瀚先生，现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加入本公司之前，张先生曾任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总精算师，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生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联泰大都会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精算师、副总经理、副总裁，花旗集团旅行者保险

－

花旗保险总部精算师等。张先生拥有硕士

学位，是中国精算师协会理事，具有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资格、美国精算师学会会员资格。

方林先生简历

方林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方先生曾任本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寿险健康险业务部总经

理、团体业务部总经理、河北分公司总经理、经营委员会执行委员、市场总监、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渠道合作）

等。 方先生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潘艳红女士简历

潘艳红女士，现任太保寿险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长江养老董事。 潘女士曾任本公司计划财务

部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太保寿险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太保寿险财务副总监、经营委员会执行委员、

财务总监，太保资产董事。 潘女士拥有硕士学位，会计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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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戴志浩监事会主席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永”）现为本公司聘任的审计

机构。 根据中国财政部《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财金［

２０１０

］

１６９

号）对金融企业连

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保监发

［

２０１２

］

８

号）对保险公司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的相关规定，安永服务年限即将期满，本公司拟更换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 经本公司公开选聘，本公司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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